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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论坛

论行政法上的公平竞争权

王 世 杰*

摘 要:为了解决竞争者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引入了公平竞争权的概

念。在行政法上,公平竞争权是竞争者享有的在公平环境中竞争以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权利。据

此,竞争者有权排除行政机关对市场的违法干预行为。竞争者要求公平竞争的权利,既源自宪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款的内在规定性,也是平等原则的要求。现有理论和实践多以狭义竞争关

系为基准判断公平竞争权,但这会导致竞争关系的弥散化,不当扩张竞争者的行政诉讼原告资

格。因此,不应以竞争关系而是要以法规范为依据,结合利害关系的结构情境化地认定公平竞争

权。原则上,只能在部分消极的竞争者诉讼以及竞争者排挤诉讼中才可有限地承认公平竞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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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实定法并未明确规定,但是由司法解释形成并经裁判确认,公平竞争权已经成为行政法

的基础范畴。司法解释和权威裁判对公平竞争权的形成及构造具有决定性影响。根据2018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18年行诉法解

释》)第12条第1项之规定,具有公平竞争权的主体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而在“广州市海龙王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诉广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案”①中,法院直接对公平竞争权进行了界定。对

于这一由司法创造的权利,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法层面。② 行政法学者即便偶有涉及,也只

是援引司法解释和裁判认定竞争者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③ 这导致关于公平竞争权的一些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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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被忽视,包括:行政法上公平竞争权的内涵是什么? 如何判断公平竞争权是否存在? 其主体

范围如何划定? 更重要的是,公平竞争权展现了行政法中竞争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竞争者诉讼的

问题点。在“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机制、优
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背景下,公平竞争权逐渐被激活。① 本文拟在梳理公平竞争权形成演变

的基础上厘清相关理论争议,明确行政法中公平竞争权的体系构造与制度功能。

一、行政法上公平竞争权的形成

公平竞争权的概念源自经济法领域。经济法中的公平竞争权以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为规范依据,原则上被视作民事权利,主要涉及私

人间的竞争关系。② 其后,公平竞争权的概念进入到行政法中。随着裁判实践和学理的不断确

认,公平竞争权最终成为行政法上较为固定的概念范畴。
(一)公平竞争权在行政法中的引入

早在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开放之初,国务院就肯定了竞争的意义,要求积极开展并保护竞

争,禁止行政机关违法干预。③ 但是,直至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入宪,我国才出现系统建

立防范行政权违法干预市场机制的契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15
条的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市

场经济的基本要义是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此“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

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④

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款既确认了市场机制的合法性,也是对国家权力介入市场机制的

直接约束。⑤ 其意涵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确保市场自身的充分竞争和开

放。也就是要“建立正常的市场进入、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秩序,保证公平交易,平等竞争”。其

二,防止行政权滥用对市场机制造成不利影响。为此要规范市场行为,避免行政垄断,“打破地

区、部门的分割和封锁,反对不正当竞争,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⑥ 1993年制定的《反不正当竞

争法》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虽然《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调整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关系,但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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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版)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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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行政机关滥用权力限制、排除竞争,第7条也对行政垄断进行规制,即禁止行政机关滥用行

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0
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如果实施了上述垄断行为,则须承担行政内部责任。①

囿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0条的规定,行政内部责任成为规制行政垄断的主导模式,行政

垄断行为的可诉性存在争议。② 直至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

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00年行诉法解释》)颁布,通过行政诉讼规制行政垄断才有

了明确结论。为扩大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范围,《2000年行诉法解释》第13条直接承认了相邻

权人和公平竞争权人的原告资格。如果说相邻权是为了解决相邻人诉讼的问题,那么公平竞争

权则是反行政垄断诉讼的产物。《2000年行诉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1993年《反不正当竞

争法》的影响,将该法第7条规定的行政垄断当作广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是,严格来说,
《2000年行诉法解释》第13条中的公平竞争权主要针对行政垄断行为,并不涉及竞争者之间的

不正当竞争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对公平竞争权人的原告资格进行规定,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1)行政机关妨

碍竞争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影响竞争者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在实践中,部分法院仍然将原告限定

为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为了取消对原告资格的不当限制,有必要专门强调竞争者的原告资

格。③ (2)《2000年行诉法解释》吸收了比较法经验,承认公平竞争权也是因为“国外几十年前就

已经解决了竞争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问题”。④ 公平竞争权主要是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背

景下展开,自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2条所称的“合法

权益”。1989年《行政诉讼法》采用了以权利为基础的行政诉权模式,行政诉讼应该是“权利之

诉”而非“利益之诉”,私人只有具备权利才能提起行政诉讼。⑤ 循此逻辑,竞争者之所以能够对

于行政垄断行为提起诉讼,是因为存在与公平竞争有关的某种权利。由此,公平竞争权突破了

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私法语境,成为一种公权利。作为公权利的公平竞争权之所以可

能,是因为公平竞争权被形塑为横跨公私法领域的共通权利:它首先被视作民事权利,当行政机

关破坏公平竞争规则影响竞争关系时,也会侵害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权。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

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就明确表

明了这种立场:“对于公平竞争权受到地方保护、地区封锁和部门行业垄断侵害的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提起的行政、民事诉讼,应当依法保护其公平竞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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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

适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99页。



总体上看,行政法中的公平竞争权是为了解决竞争者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问题而被创设的权

利。“公平竞争权人=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竞争者”这一公式是《2000年行诉法解释》的核

心观点。虽然早期司法实践中受理的此类案件并不多,①但是自《2000年行诉法解释》制定后,学
理上有关竞争者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讨论大都围绕着公平竞争权展开。

(二)公平竞争权的补强与扩展

随着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的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

和《反垄断法》分立的竞争法立法模式得以确立。《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调整经营者之间的竞争

关系,而《反垄断法》除了调整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外,也将行政垄断纳入其中。2008年《反垄

断法》第8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第32~37条则在此基础上对行

政垄断的类型进行了细化。公平竞争权的语境也相应转变:以往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之下形成

的“公平竞争权”概念要置于《反垄断法》中重新理解与界定。虽然2008年《反垄断法》规定了行

政垄断,但是第51条第1款仍然延续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模式,仅设置行政垄断的

内部责任机制: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可

对责任人员给予处分。第51条第2款属于例外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

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处理另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

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对于《行政诉讼法》是否属于《反垄断法》第51条第2款意义

上的“法律”,是否要将行政垄断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争议。②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

行政法室副主任童卫东认为:“《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通过制定其他法律、法规,逐步将受案范

围扩大到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如知情权、公平竞争权、社会保障权等。”③虽然在修改

过程中,有学者主张应将公平竞争权等权利明确纳入受案范围,但是立法者似乎更倾向于认为,

公平竞争权的“具体内容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的完善逐步厘清、落实,如果将这些抽

象的权利概念纳入受案范围,现实中落实不了,法院判决也执行不了”。④ 鉴于公平竞争权的具

体内容尚不够清晰,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公平竞争权”,而是在第12条第8项

将“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列入受案范围,对公平竞争权进行保护。此前的

公平竞争权只是立足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进行理解,2014年修法则从受案范围的角度补强了公

平竞争权,形成了对该权利的完整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废除了关于公平竞争权人原告资格的规定。原因可能有二:一是2014年修正的《行政诉讼

法》从受案范围的角度规定了公平竞争权,为避免重复,没有必要再专门规定公平竞争权人的原

告资格;二是该司法解释只是阐明新法的部分制度和条款的适用问题,对竞争者的原告资格仍可

参照《2000年行诉法司法解释》第13条进行认定。原告资格和受案范围是对某一行为进行司法

审查的两条路径。承认原告资格,表明该行为可诉。而纳入受案范围,还要进一步解决谁能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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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行为起诉的问题。公平竞争权人的情形无疑属于前者。这也就意味着,谁能够就行政垄断行

为提起诉讼,仍然是待决问题。正因如此,《2018年行诉法解释》第12条第1项又沿续《2000年

行诉法解释》,明确规定被诉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主体具有原告资格。结合

《行政诉讼法》与《2018年行诉法解释》的规定,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损害的合

法权益就是公平竞争权。
此后,公平竞争权扩展至行政协议诉讼领域。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

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突破民事合同的相对性,承认行政协议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可以就行政协议

主张权利保护,①保障“公平竞争权人在行政协议订立中的利益,规定了公平竞争权人的原告资

格”。② 如果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订立过程中违反公平竞争规则,公平竞争权人自然有权就行政

协议提起诉讼。2022年修改的《反垄断法》进一步扩大了公平竞争权的适用领域。根据该法第

40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通过与经营者签订合作协议、备忘录等方式排除或限制竞争。“除了

招投标外,竞争性谈判、询价、竞争性磋商等都属于竞争性采购方式,都存在滥用行政权力排除、
限制竞争的空间和可能。”③为了给经营者提供周全保护,《反垄断法》第42条也为行政垄断增加

了兜底性规定。随着行政垄断行为类型的增加,公平竞争权的适用领域也相应扩张。

二、行政法上公平竞争权的内涵与证立

尽管被司法解释广泛承认,但在行政法领域,公平竞争权一直存在概念不清晰、外延不明确、
适用不确定的问题。④ 为了准确认知公平竞争权,首先应厘清公平竞争权的内涵及其理论与规

范依据。
(一)公平竞争权的概念与性质

所谓公平竞争权,是指处于竞争关系中的主体享有的在公平环境中进行竞争以实现其经济

利益的权利。⑤ 最高人民法院也倾向于认为,公平竞争权是“平等主体之间在权利和义务关系相

同基础上形成的获得合法利益的权利”,而“法律保护的公平竞争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在相同的

权利和义务条件下产生的合法的竞争关系”。⑥ 公平竞争权具有“公平”和“竞争”两个面向:“公
平”强调竞争者之间竞争条件或地位的平等,而非竞争结果的平等,特别是行政机关不得违法改

变竞争条件,扭曲竞争关系;“竞争”既有可能是指竞争者企图保全其既有竞争地位,也有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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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规定:“下列与行政协议有利害关系的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参与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性活动,认为行政机关

应当依法与其订立行政协议但行政机关拒绝订立,或者认为行政机关与他人订立行政协议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黄永维、梁凤云、杨科雄:《<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20年第

4期。

时建中:《新<反垄断法>的现实意义与内容解读》,《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4期。

参见张世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客体辩说》,《政法论丛》2024年第4期。

参见童卫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释义与案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42页。
《广州市海龙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诉广东省广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行政处理决定纠纷案》,《中华人民

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6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行终字第228号行政判决书。



为了争夺由国家分配的稀缺资源。

关于公平竞争权的性质,有“财产权说”和“实体权说”两种不同的观点。① 公平竞争权以维

护经济利益为目标,并非直接以经济利益为内容,因此公平竞争权不是财产权。基于差异化的竞

争情势,公平竞争权会呈现出不同的权利或权能形态。一方面,公平竞争权可能有给付请求权和

撤销请求权的实体权能面向,如竞争者请求行政机关给予相同利益或者撤销对其他竞争者的授

益。此时,公平竞争权就是竞争者要求获得平等竞争地位的给付请求权,或者是要求恢复平等竞

争地位的防御权。另一方面,更为常见的情形则是,公平竞争权强调竞争程序的参与、竞争机会

的平等和公共资源的公平分享。因此,将公平竞争权理解为“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②或“公
平参与竞争的权利”③更加准确。

(二)公平竞争权的证立

竞争者对于公平参与竞争的利益能否构成权利,并非不言自明,而是需要找到理论和规范依

据。有学者认为,竞争者对于公平竞争只具有反射性利益,不具有公权利,承认公平竞争权实际

上是将反射性利益提升为公权利。④ 这种判断确有道理。《反垄断法》第1条确立了三元利益保

护模式:一是保护市场公平竞争、鼓励创新,二是提高经济效率,三是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市场经济活动复杂交错,限制竞争行为会改变市场状态和竞争关系,不仅损害当下的竞争

者、消费者,也会给社会公众和未来的市场参与者带来不利。通常情形是,行政垄断行为直接威

胁竞争秩序,个人因竞争秩序被破坏而间接受到损害。《反垄断法》虽然保护竞争,但在原则上不

是直接维护个别竞争者的利益,而是通过确保竞争秩序,间接地保护竞争者的利益。更确切地

说,竞争法保护的是包含不同市场主体和消费者在内的集合利益,目的在于确保所有市场主体能

够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实现对消费者和市场主体共同权益的整体性保护。实践中,也有法院准确

指出,公平竞争权是“预期的可能实现的一项权益”。⑤ 然而,在公私益交融的背景下,不能仅仅

因为竞争者的利益都遭受不利,利益损害具有弥散性和广泛性,就否认其权利属性。恰恰相反,

有些破坏竞争秩序的行为会使部分竞争者受到不同于一般市场主体的特别损害,不承认其具有

权利反而会产生权利保护漏洞。例如,政府采购中被违法排除在竞争程序之外的经营者,以及因

竞争对手获得补贴而经营困难的企业。在现代社会中,公私益趋同要求赋予私人更宽泛的权利,

承认特定主体“代表”受害群体主张权利,以保护自身利益、恢复公平竞争秩序。⑥

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比较法的转变中找到印证。美国法上,在1938年“亚拉巴马电力公司

诉伊克案”⑦中,私营的亚拉巴马电力公司认为因联邦电力管理局给予市政府经营的电力公司财

政援助而使其权益遭受损害,但最高法院以没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为由驳回了起诉。而20世纪

·801·

法 商 研 究 2025年第4期(总第228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何海波:《行政权利论》,《中国法学》2024年第3期;赵宏:《行政第三人的程序权利及其司法保护》,《法
学研究》2024年第3期。

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行终159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于泓、王姝:《行政协议竞争权人原告资格认定相关问题探析》,《法律适用》2020年第20期。

参见王本存:《论行政法上的反射利益》,《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31行终48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王世杰:《私人主张超个人利益的公权利及其边界》,《法学家》2021年第6期。

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615、618页。



40年代后,竞争者的原告资格得到承认。在“桑德斯兄弟广播站诉联邦电讯委员会案”①中,原告

认为被告向其他无线电广播站颁发新的营业执照损害了自身利益,最高法院承认其作为竞争者

的起诉资格。如果用我国的术语来表述,美国法经历了从否认到肯定竞争者公平竞争权的过程。

以往,德国法一方面基于对干预和公权利的狭义理解,认为国家介入经济而作出的具有再分配作

用的行政活动于相对人而言为授益行为,对第三人则不构成权利侵害。即便其他竞争者受到不

利影响,也不能请求权利保护。② 另一方面,囿于竞争法规定多以维护竞争秩序为目的,即便借

助保护规范理论进行判断,也鲜少识别出受个别保护的利益。直到20世纪60年代,个人积极参

与市场竞争、免受国家阻碍的竞争自由被归为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竞争者诉讼才开始有所

突破。

在我国,公平竞争权源自公平竞争原则,植根于《宪法》第15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款和

第33条第2款的平等权条款。公平有序的竞争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济效率。资源配置主

要通过竞争实现,国家应尊重市场的基本规律和竞争决定的结果。为了充分发挥市场的效能,国
家应该避免行政权滥用扭曲市场竞争机制,“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

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③ 就此而言,公平竞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为了促进有效竞争,国家应该确保竞争者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即“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

等”。④ 而竞争中立则是公平竞争原则为行政机关设置的行为规范。⑤ 行政机关不得违法介入或

者改变竞争关系,对于市场经济运行应保持公平和中立,保障以竞争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市场

资源配置失灵时,行政机关还应依法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确保公平竞争原则的实现。《宪法》第

15条第3款规定“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确认了政府干预和介入

市场的正当性。承认竞争者的公平竞争权,要求行政机关保持竞争中立也是宪法平等原则的要

求。《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平等既是宪法的一般原则,也是一

项基本权利。⑥ 在市场经济领域,第33条第2款中的“公民”不限于自然人,也可以包括企业等

市场经营主体。⑦ 就平等原则的内容而言,行政机关应当平等对待不同经营者,不得歧视或者给

予不合理的差别待遇。由此可见,公平竞争权也是宪法平等原则和平等权在经济行政法中的具

体表现。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款和平等权条款为基础,公平竞争原则和公平竞争权辐射至包括市

场准入、市场经营和政府采购在内的市场经济运作的全部过程。⑧ 首先,市场准入中立。在赋予

市场主体经营资质时,行政机关应当保持中立,不得违法妨碍市场准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许可法》第5条,行政机关实施许可应当公平公正。特别是在涉及公共资源配置时,应当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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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6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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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晋:《公平竞争原则与政府规制变革》,《中国法学》2021年第3期。

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页。

参见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第5版),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184页。

参见丁茂中:《竞争中立政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43~144页。



循市场原则,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作出决定。其次,市场经营中立。经营者应当自

由经营,行政机关对经营者拓展业务市场保持中立,不得妨碍商品自由流通,尤其是不得进行区

域垄断实施地方保护。此外,行政机关也不得违法给予某些经营者补贴、资助或税费优惠等。①

最后,政府采购中立。行政机关在采购时应遵循公平竞争原则,②确保在采购对象、信息公开、参
与方式及评选机制等方面保持中立。

三、行政法上公平竞争权的判断方法及其问题

界定和证成公平竞争权固然重要,司法实践更为关注的是如何识别并判断公平竞争权是否

成立。虽然我国行政诉讼原则上承认公平竞争权人的公权利和原告资格,但是如何识别公平竞

争权,哪些主体享有公平竞争权,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③

(一)以竞争关系为基础判断公平竞争权

只有存在竞争,才有公平竞争的可能。既有学说一般认为,公平竞争权要以存在竞争关系为

前提。④ 竞争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竞争关系也称直接的竞争关系或同业竞争关系,即
商品之间具有替代关系的经营者之间相互争夺交易机会的关系;广义的竞争关系或间接的竞争

关系则不限于同一相关行业或同一领域经营者之间的竞争,而是扩展到非同业竞争。
在认定不正当竞争时,我国以往的民事诉讼实践倾向于认为,狭义的竞争关系是构成不正当

竞争的条件。⑤ 随着《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目的和保护利益的多元化,民事诉讼中的竞争关系

出现扩大化趋势。⑥ 最高人民法院逐渐扩张竞争关系的范围,指出“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未限制经

营者之间必须具有直接的或具体的竞争关系,也没有要求经营者从事相同行业”,⑦“竞争关系并

非认定不正当竞争或者提起不正当竞争之诉的条件”。⑧ 现今,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不限于狭义

的竞争关系,只要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可能的争夺交易机会、损害竞争优势等关系,都可以认

定存在竞争关系。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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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凯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全面开启新时代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征程———在

第四次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暨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审判》

2018年第17期。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



基于广义的竞争关系承认公平竞争权,在行政法学界也有类似主张。有学者认为,行政垄断

法律关系的参与主体具有多元性,行政垄断行为扭曲竞争秩序,受到侵害的不仅有同业竞争者,

也包括其他间接竞争者和消费者,利益受到行政垄断行为影响的主体都可以提起诉讼。① 这种

立场实际上将反行政垄断诉讼视作客观诉讼。② 但是,允许处于广义竞争关系中的经营者提起

行政诉讼涉及竞争秩序这项公共利益,有导向民众诉讼的可能,与我国行政诉讼的主观诉讼定位

有所龃龉。因此,与民事诉讼不同,大多数行政法学者认为公平竞争权应仅限于狭义的竞争关

系。③ 与此同时,对于涉及此类竞争关系的行政垄断,实定法还提供了其他秩序维护机制:既可

以由竞争者通过投诉举报机制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也可以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

诉讼。

具有公平竞争权的竞争者应当是交易方向一致、行业相同或相似且相互排斥的经营者。④

这也是行政诉讼实践中法院的惯常认识。在“吉德仁等诉盐城市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⑤中,一
审法院认为,“原告吉德仁等人作为与被告行政行为的受益方公交总公司所属的5路、15路公交

车在同一路段进行道路运输的经营户”,其公平竞争权受到侵害。二审法院也赞同这种立场:“吉
德仁等人作为领取了经营许可证的业主,其经济利益与车辆的营运效益密切相关,有权以盐城市

人民政府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公平竞争权为由提起行政诉讼。”两级法院的核心观点是,原告吉德

仁等人之所以具有公平竞争权,是因为他们是与公交总公司所属公交车辆营运范围有重叠的经

营者,二者存在直接竞争关系,吉德仁等人的经济效益和车辆的营运效益受到行政决定的影响。

与之相似,在有“行政垄断第一案”之称的“深圳市斯维尔科技有限公司诉广东省教育厅行政垄断

案”⑥中,被告广东省教育厅在赛事中指定使用第三人广联达的软件,原告深圳市斯维尔科技有

限公司就此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认为,原告“亦具有为涉案的工程造价基本技能赛项提供相

应软件支持的能力”,与案涉第三人属于同业竞争者,“被告指定在涉案的赛项中独家使用第三人

相关软件,可能侵害到原告的公平竞争权”。

同样,招投标过程中符合准入条件的竞争者之间形成的也是狭义的竞争关系。具体来说,具
备竞标资质且实际参与的主体与竞争程序、竞争结果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而不符合竞标条件、未
参与竞争程序的主体原则上不具有公平竞争权。⑦ 例如,在“益群集团(香港)投资有限公司诉鹤

壁市山城区国土资源管理中心案”⑧中,原告“虽然有意向竞拍涉案土地,并向网上交易系统递交

了其企业基本情况、竞买申请书,但并未在挂牌出让公告中指定的竞买保证金交纳的截止时间前

交纳竞买保证金,不具有竞买人资格,其与本案土地拍卖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二)竞争关系的弥散化与竞争者原告资格的不当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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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应品广:《论经济法理念对行政诉讼体制的冲击和渗透———以反垄断行政诉讼为视角》,《学术探索》

2011年第1期。

参见王太高:《新司法解释与行政公益诉讼》,《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

参见周少华、高鸿:《行政诉讼中的公平竞争权及相关问题研究》,《法学评论》2004年第6期。

参见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第5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52页。

参见《吉德仁等诉盐城市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4期。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行初字第149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于泓、王姝:《行政协议竞争权人原告资格认定相关问题探析》,《法律适用》2020年第20期。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6695号行政裁定书。



然而,有时依据这种狭义的竞争关系,非但不能保证公平竞争权的实现,反而会导致竞争者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过度扩张。

其一,当行政机关未积极规制市场主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使守法的竞争者处于不利的竞争

地位时,有学者认为也可以基于公平竞争权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① 此时虽然存在狭义的竞

争关系,但是因为行政法不承认一般性的法律执行请求权,所以竞争者原则上不具有履责请求

权,更无权要求行政机关查处其他主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其二,如果资源不存在数量和规模限制,即便竞争者之间存在狭义的竞争关系,也不能承认

竞争者具有公平竞争权。因此理论上有时还会作进一步的限定,即要认定公平竞争权,就必须存

在具体的竞争关系以及预期存在明显的经济上的不利。② 市场竞争的基本特征是,竞争者的加

入可能会使市场情形恶化,损害既存经营者的利益。在资源不存在限额的情形中,只要行政机关

的行政行为符合竞争中立原则,即使对市场主体造成不利,也不能认为侵害公平竞争权。③ 只有

那些存在数量限制的竞争才需要政府的调节和控制,才有可能承认竞争者的公平竞争权。④ 但

是,实践中有法院认为,被许可旅馆附近的其他旅馆经营者对于行政许可能够主张公平竞争权。

在“周友康诉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公安行政许可案”⑤中,“原告周友康所经营的江海旅馆与

第三人王菊芳经营的爱爱旅馆相距甚近,双方在如此紧邻的地域范围内经营同种行业,必然形成

相互竞争关系,故原告周友康有权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公平竞争权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具
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本案法院仅依据狭义竞争关系就承认公平竞争权,显然不合理。

其三,即便是基于同一竞争关系,竞争者不同的诉讼请求也会影响原告资格的认定。例如,

当行政机关违法给予其他经营者补贴时,竞争者有可能基于公平竞争权请求撤销该补贴,也可以

要求行政机关给予相同补贴,但竞争者是否都具有原告资格,实践中存在分歧。换言之,“并非当

事人以公平竞争权受到侵犯即可获得起诉任何行政行为的原告资格。行政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

格问题,既与行政实体法律规范密切相关,也与当事人诉请保护的权益类型、诉讼请求和诉讼理

由密切相关。同一起诉人对同一行政行为的起诉,可能由于其所诉请保护的权益类型、诉讼请求

和诉讼理由的不同,其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结论可能会有所不同”。⑥

究其原因,一方面,权利是法规范的产物,仅以狭义竞争关系为依据判断公平竞争权,无疑偏

离了规范内容。既有理论和裁判所理解的竞争关系更像是一种“事实的竞争关系”而非“规范的

竞争关系”。如果法规范并不意图调整某些竞争关系,那么即便存在事实上的竞争关系,也无法

承认公平竞争权。更何况,摆脱法规范判断公平竞争权,极易陷入裁判者的恣意。另一方面,既
有理论和实践对狭义竞争关系的理解过于粗糙,没有考虑竞争者之间差异化的关系形态。结果

导致竞争关系具有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公平竞争权的认定。在判断公平竞争权时,既要观察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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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梁凤云编著:《新行政诉讼法逐条注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页;梁凤云:《行政诉讼法司

法解释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73页。

Vgl.Schmidt-Kötters,in:HerbertPosser/HeinrichAmadeusWolff,BeckOKVwGO,70.Ed.,Stand:1.1.
2024,C.H.Beck,§42,Rn.207.

参见张树义主编:《寻求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

参见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1页。

参见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通中行终字第0172号行政判决书。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浙行申505号行政裁定书。



关系,也要关注法规范对竞争关系的调整内容,结合法规范和竞争关系的具体形态,借助保护规

范理论加以综合认定。①

四、行政法上公平竞争权判断方法的重构

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摒弃以国家为中心的调控模式,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通过市场价格机

制调整生产和分配。但是,由于资源有限性和市场失灵,国家又需要介入市场交易过程,防范市

场竞争的负外部性后果。从竞争者的角度来看,之所以要提起行政诉讼,主要是因为在行政机关

资源分配中落败,从而请求行政机关重新配置资源;又或者是由于行政机关介入既存竞争关系使

自身处于不利地位,竞争者试图保全自身的竞争地位。竞争者的诉讼请求不同,诉讼类型和实体

法关系也有差异,由此可以结合类型化的竞争关系判断其是否享有公平竞争权。
(一)积极的竞争者诉讼

在竞争地位保全型的竞争关系中,行政活动影响既存的竞争关系,使竞争者遭受竞争地位上

的不利。为了保全竞争地位,在不排除他人已获得利益的条件下,竞争者请求行政机关给予自己

同等的地位或利益,如获得补贴或者进入市场等。因为竞争者的目的是获得积极给付,所以这种

诉讼也被称为积极的竞争者诉讼或者攻击型竞争者诉讼。积极的竞争者诉讼多指向资源自一开

始不存在短缺或者虽有短缺但现有配额尚未用尽的情形。

在这种情况下,公平竞争权实际上是竞争者要求获得市场准入资格或者特定金额补贴的给

付请求权。他人受益只能作为竞争者主张平等对待的事实依据,用以证明他也有权基于平等对

待原则获得同等利益。② 竞争者究竟是否有权获得同等利益,取决于实体法的具体规定。在请

求获得市场准入资格的情形中,竞争者能否进入市场取决于其是否满足市场准入条件。而在竞

争者请求给予同等数额受益的情形中,由于行政裁量的存在,是否提供给付、给付的额度由行政

机关自主决定,行政机关可以针对不同主体作出不同决定。竞争者固然可以基于行政自我拘束

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同等对待,在特殊情况下行政裁量空间甚至可能收缩至零。但是,只有当行政

机关的区别对待构成恣意时,才能认定行政活动违反平等原则。此外,即使违反平等原则,行政

机关原则上也具有采用合理方式恢复合法状态的自由。③ 因此,在积极的竞争者诉讼中,竞争者

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不存在规范的竞争关系。这可能也是积极的竞争者诉讼在我国司法

实践中很少出现的原因。
(二)消极的竞争者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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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已有法院运用保护规范理论判断竞争者的公平竞争权。例如,在“沧县兴济宏运加油站诉河北省商务厅案”

中,法院认为,“当事人可以基于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而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但这种利害关系的判断,一般应

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

和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为重要标准”。参见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

冀行申1211号行政裁定书。

Vgl.MichaelFehling,DieKonkurrentenklagebeiderZulassungprivaterRundfunkveranstalter,Duncker&
Humblot,1994,S.268f.

Vgl.Wahl/Schütz,in:FriedrichSchoch/Jens-PeterSchneider,Verwaltungsgerichtsordung,C.H.Beck,

45.EL,Stand:Januar2024,§42,Rn.288.



遭受不利的竞争者也有可能请求行政机关排除对其他私人的授益,维持其原有竞争优势。
由于旨在保全竞争地位,对不利的行政活动进行防御,此种情形也被称为消极的竞争者诉讼或者

防御型竞争者诉讼。具体来说,消极的竞争者诉讼包括以下3种具体类型。

1.请求撤销行政机关对其他私人的市场准入决定。为了防止新的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参与

竞争,影响自身的竞争机会,竞争者可以请求撤销行政机关针对其他私人的行政许可。为了确保

市场经营所需的技术条件和人员资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法律通常会设定市场准入的条件。满

足市场准入条件的任何主体都可以参与市场竞争。此时,需要根据资源数量识别具体的利益关

系结构,判断公平竞争权是否存在。如果竞争者的数量多于准入限额,行政法规范就不仅是为了

维护竞争秩序,也旨在调整竞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基于保护规范理论自然应承认竞争者的公平

竞争权。由此,消极的竞争者诉讼就会转化为下述的竞争者排挤诉讼。
除了上述特殊情形外,如果资源没有限额或者虽有限额但尚未用尽,即市场准入数量没有限

制时,允许其他竞争者进入市场并非国家对既有经营者的目的性干预,而是基于公共利益取消对

于新加入者的限制,经营者的利益并非行政机关作出准入许可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因此,保护既

有经营者的竞争地位、解决竞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并非相关法律规定的目的,法规范原则上只

是为了维护竞争秩序。原则上,私人没有防止他人加入竞争以维持既有的业务范围与竞争地位

的自由,即不存在“免于竞争的自由”或“免于竞争的请求权”。① 在“福鼎市明发驾驶员培训有限

公司诉福建省宁德市人民政府案”②中,因为法律并未规定数量限制,所以法院认为行政机关同

意福鼎市新增设1个社会化考场点,“属于引入了竞争机制,有利于市场经济建设”,并未侵害原

告权利。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中,竞争者只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公权利,原则上应否定竞争者

的原告资格。③

2.请求排除行政机关对其他私人的授益。行政机关有时会通过发放补贴、给予税费优惠或

者减少市场竞争限制条件,以降低企业正常运营成本或者负担,但同时也会影响特定主体的竞争

地位。从我国有限的司法实践来看,对于此种情形是否侵害公平竞争权,法院普遍持较为宽松的

认可态度。在“吉德仁等诉盐城市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④中,原告与公交总公司的公交车辆营

运范围有重叠,行政机关给予后者税费优惠影响了原告的经济效益和营运效益。原告的公平竞

争权受到侵害,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如果行政机关给予税费以外的其他优惠,我国法院也承

认行政活动会损害未受益竞争者的公平竞争权。在“点头隆胜石材厂诉福鼎市人民政府行政扶

优扶强措施案”⑤中,为了扶优扶强,行政机关要求某供应公司对于特定销售规模的企业倾斜增

加供应荒料,导致原告逐年减产。因而原告主张,行政活动“制造了不平等,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社

会经济秩序”。法院认定,行政机关“通过强制干预福建玄武石材有限公司的销售办法,直接影响

到点头隆胜石材厂的经营权利”。尽管法院最终以侵害经营自主权为由将该行为纳入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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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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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erfGE11,168(188f);BVerwGNJW1985,2774(277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5001号行政裁定书。

Vgl.Friedhelm Hufen,Verwaltungsprozessrecht,C.H.Beck,11.Aufl.,2019,§14,Rn.66;W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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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吉德仁等诉盐城市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4期。

参见《点头隆胜石材厂不服福鼎市人民政府行政扶优扶强措施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1年第6期。



但行政机关侵害的实际上不是原告的经营权利或经营自主权,而是公平竞争权。①

就颇为典型的行政补贴而言,德国法大多直接援引基本权利判断竞争者的权利,保护规范理

论仅具有从属性地位。② 宪法上的问题在于,行政补贴是否侵害未获补贴竞争者的基本权利。

因为竞争者基本权利遭受侵害的可能性自一开始未被排除,所以未获补贴者的诉权通常存在。

而且德国法理解的公权利主要是实体权,仅基于公平竞争程序规定承认公权利的情况也不多见。

因此,诉的理由具备性只有例外时才被肯定,即竞争者从补贴接收者的范围中被恣意排除或者其

竞争地位受到过分限制,导致其竞争能力受到难以预料的损害。③ 在不援引欧盟法的前提下,单
纯主张行政补贴侵害竞争者的权利,在德国鲜少有成功的案例。④ 关于行政补贴是否会侵害公

平竞争权,在我国同样存在争议。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我国法律并未将政府滥用补贴明示为

一种妨碍市场竞争的行为,因此很难据此认定未获补贴的竞争者的公平竞争权受到了侵害。即

便承认公平竞争权,也不应含有排除行政机关对竞争对手实施不正当补贴的权能。⑤ 持“肯定

说”的学者则主张,违法行政补贴侵犯竞争者的公平竞争权,受行政补贴不利影响的竞争者具有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⑥ 相较之下,“肯定说”更为合理。因为行政补贴和税费减免都会给未受益

的竞争者造成负担,所以也应该承认未受补贴者具有撤销行政补贴决定的公平竞争权。

3.作为消极竞争者诉讼的子类型,我国常见的还有不正当竞争规制诉讼,即对于其他竞争

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行政机关未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5~31条的规定积极进行规制,私
人为确保自己在市场上的潜在竞争力,通常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查处其他经营者的不正

当竞争行为。此时,公平竞争权实际上是行政介入请求权。而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第

1款和《反垄断法》第46条第2款的规定,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经营者有权举报。⑦ 据

此,投诉举报人和竞争者身份合一,不正当竞争规制诉讼成为投诉举报人诉讼的变体。在此情形

中,应根据行政机关作出举报处理行为所依据的法规范是否具有保护投诉举报人(即竞争者)的
利益,来判断其是否具备原告资格。⑧ 我国竞争法领域这两条有关行政机关启动规制权限的条

款显然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原则上不能仅因为竞争关系的存在就承认公平竞争权。实践中,有
经营者以行政机关未处罚第三人非法营运为由提起诉讼。法院认为,原告举报的目的是通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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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在评析该案时也认为,由于原告是石板材加工企业,而不是提供玄武岩荒料的石材加工企业,侵犯经

营自主权的说法对原告来说似乎并不恰当。参见何海波:《行政诉讼法》(第3版),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186页。

Vgl.UlrichRamsauer,DieDogmatikdersubjektivenöffentlichenRechte,JuS2012,769,777f.
Vgl.ChristophEbeling/JohannesTellenbröker,SubventionsrechtalsVerwaltungsrecht,JuS2014,217,

222;JanZiekow,ÖffentlichesWirtschaftsrecht,C.H.Beck,5.Aufl.,2020,§6,Rn.130;Wolf-RüdigerSchenke,

Verwaltungsprozessrecht,C.F.Müller,17.Aufl.,2021,Rn.564.
Vgl.Huber/Unger,in: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C.H.Beck,2019,Kapitel4.Rn.

404.
参见王彦明、王业辉:《政府补贴的法理与规制进路》,《河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

参见翟秀红:《行政补贴的法律规制初探》,《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9年第6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第1款规定:“对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

监督检查部门举报,监督检查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依法及时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46条第2款第1句

规定:“对涉嫌垄断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

参见王明喆:《行政诉讼履行判决的类型与适用———基于“不履行法定职责”类型化的分析》,《环球法律评

论》2023年第3期。



政机关对第三人的制止或处罚增加自身的收入,“原告对于要求被告实施的行政行为仅具有反射

性利益,而非法律上的权益。原告以其举报的行为被作否定性评价后,可能会间接有利于保护其

所主张的收入权益为由,不能取得原告主体资格”。①

(三)竞争者排挤诉讼

在竞争者排挤诉讼中,私人在要求排除行政机关对其他竞争者授益的基础上,更意在自身获

得该项利益。排除仅具有辅助功能,私人的主要目的是自身获得资源。② 从这个角度来看,竞争

者排挤诉讼实际上是消极的竞争者诉讼和积极的竞争者诉讼的组合。

在实体法结构上,竞争者排挤诉讼主要出现在资源竞争型的竞争关系中。私人的目的是取

得国家控制的有限资源,如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或者基于国家的需要,如政府采购招标。在资

源竞争型的竞争关系中,私人围绕有限的无线电频率、采矿权、财政资源等展开竞逐。由于被分

配的资源存在限额,给予某个经营者的授益会导致限额被分配完毕,其他人无法获得利益。不同

竞争者之间存在冲突的利害关系,而且是针对同一准入利益产生的互换性利害关系,行政机关需

要在不同主体之间对特定资源或利益进行排他性分配。③ 此时,公平竞争权就是“基于公共资源

的共有、共享与共治原则”的权利,即“平等获得公共资源开发、利用权的权利”。④ 例如,行政机

关仅规划一座液化气储存站,申请燃气经营许可的多个企业之间就是互换性利害关系,未被许可

的企业具有公平竞争权。⑤

有限资源的分配主要由程序规范调控,其目的不仅是为竞争提供秩序框架,而且更在于直接

调整竞争者之间的资源配置冲突。例如,在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活动中,行政机关应当按照发

布招标条件、资格审查、方案预审、评审委员会评审、公示中标结果等程序遴选合格经营者。⑥ 此

类程序规定旨在保障不同竞争者的平等竞争地位。资源分配所依据的规范既是行政机关分配竞

争资源的根据,也是私人请求国家保护的权利基础。如果行政机关的资源分配过程存在瑕疵,私
人的公平竞争权就有可能受到侵害。这里的公平竞争权也包括要求行政机关平等考虑不同竞争

者的无瑕疵裁量请求权。而撤销行政机关对他人的授益决定实际上是进一步获得配额的前提与

中间步骤。至于私人能否获得配额,既可以根据法律规定“择优选择”竞争者,也有可能因重启分

配程序而重新参与竞争。

我国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情形是,行政机关本应通过竞争性谈判择优选择经营者,却未按照市

场竞争机制确定资源使用者或者占有者,而是指定独家特许经营者,排除、限制其他同业经营者

的公平参与。⑦ 在此类案件中,法院往往以行政机关违反竞争性程序为由,直接认定公平竞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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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侵害。① 例如,在前述“深圳市斯维尔科技有限公司诉广东省教育厅案”中,被告在赛事中直

接指定使用第三人广联达的软件,法院认为指定使用行为侵害了竞争者的公平竞争权。而在“建
明食品公司诉泗洪县政府检疫行政命令纠纷案”②中,一审法院认为,“泗洪县政府下设的县生猪

办在《屠宰管理通知》中仅将县肉联厂标注为生猪定点屠宰厂,侵犯了建明食品公司的公平竞争

权”。二审法院认为,在该县仅有两家定点屠宰场所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指令停止对县

肉联厂以外单位的生猪进行检疫,其中虽未提及建明食品公司的名称,但实质是指向该公司。这

种就特定事项、针对特定对象所作的指令,对内、对外均发生效力,实际影响法人合法权益。③ 虽

然二审法院并未指明所谓合法权益具体是何种权益,但是应该推定为公平竞争权。

Abstract:Inordertosolvetheproblemofcompetitors’standinginadministrativelitigation,

theSupremePeople’sCourtintroducedtherighttofaircompetition.Inadministrativelaw,the
righttofaircompetitionisthecompetitors’righttocompeteonalevelplayingfieldtorealize
theireconomicinterests,wherebycompetitorshavetherighttoexcludeillegalinterventionof
administrativeagenciesinthemarket.Thecompetitors’righttodemandfaircompetitionstems
bothfromtheintrinsicnatureofthesocialistmarketeconomyprovisionsinChineseConstitution
andfromtherequirementsoftheprincipleofequality.Currenttheoriesandjudicialdecisions
tendtojudgetherighttofaircompetitionbasedonanarrowlydefinedcompetitiverelationship,

butthistendstoblurtheboundariesofcompetitionandunreasonablyexpandthecompetitors’

standinginadministrativelitigation.Therefore,therighttofaircompetitionshouldnotbede-
terminedbasedonacompetitiverelationship,butratherbasedonlegalnorms,contextualized
withstructuresofprivateinterests.Inprinciple,therighttofaircompetitioncanonlyberecog-
nizedtoalimitedextentinpartiallynegativecompetitorsuitsandincompetitorexclusionsuits.

KeyWords:righttofaircompetition,competitorsuit,subjectivepublicright,standingin
administrativel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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